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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48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 

  討論事項（二） 
文化部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 3 條、第 5
條、第 8 條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文化部函以，為建構創作自由支持體系，強化中介組

織運作能量，希望加強支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促進
國家藝文多元化發展之任務；同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並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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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本部爰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 3
條、第 5條、第 8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本院主計總處等有關機關代表
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

3條） 
（二）增訂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為基金會之經費來源之一。

（修正條文第 5條） 
（三）增訂基金會董事、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各該總

人數三分之一；修正明定政府有關機關代表擔任董監
事之人數限制。（修正條文第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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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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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立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時期，係第一個
關鍵藝文中介組織，迄今已逾二十年，為文化部促進臺灣藝術文化發展
之重要協力夥伴。文化部為建構創作自由支持體系，強化中介組織運作
能量，落實臂距原則及文化專業治理之理念，加強支援該基金會促進國
家藝文多元化發展之任務，並擴大該基金會功能，讓創作回歸創意與專
業；同時配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已組織改造為文化部，並為落實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之精神，爰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政府編列預算之捐贈為基金會之經費來源之一。（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增訂基金會董事、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各該總人數三分之

一；修正明定政府有關機關代表擔任董監事之人數限制。（修正條文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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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會之主管

機關為文化部。 

第三條 本基金會之主管

機關為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業

務已由文化部承接，爰將

主管機關名稱修正為文化

部。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經費

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捐

贈。 

二、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機構、

第五條 本基金會之經費

來源如下：  

一、基金之孳息收入。 

二、國內外公私機構、

團 體 或 個 人 之 捐

贈。 

一、文化部為建構創作自

由支持體系，強化中

介組織運作能量，且

落實臂距原則及文化

專業治理之理念，支

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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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或 個 人 之 捐

贈。 

四、其他收入。 

三、其他收入。 會促進國家藝文多元

化發展之任務，並擴

大其功能，爰參考財

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

第六條第二款及公共

電視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款，增訂第一款。 

二、其餘款次遞移，內容

未修正。 

第八條 董事、監事人

選，由主管機關就文化

藝術界人士、學者、專

第八條 董事、監事人

選，由主管機關就文化

藝術界人士、學者、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積極推動全面性之

性別平權工作，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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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府有關機關代表

及社會人士中提請行政

院院長遴聘之；其遴聘

辦法另定之。 

前項董事或監事，任

一性別分別不得少於各

該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政府有關機關

代表擔任董事人數，不

得超過董事總人數五分

之一；監事人數，一

人。 

董事、監事之聘期為

家、政府有關機關代表

及社會人士中提請行政

院院長遴聘之；其遴聘

辦法另定之。 

前項之政府有關機關

代表不得超過董事總人

數五分之一。 

董事、監事之聘期為

三年，期滿得續聘一

次。但續聘人數不得超

過各該總人數二分之

一。 

憲法及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之意旨，廣納優秀

人才於各個領域，提

供多面向之思維，在

邁向兼容多元文化之

先進社會進程中，落

實我國性別平權工

程，爰增訂第二項有

關董監事任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三、第三項為現行第二項

移列，並修正定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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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期滿得續聘一

次。但續聘人數不得超

過各該總人數二分之

一。 

府有關機關代表擔任

董監事之人數限制。 

四、第四項為現行第三項

移列，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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